
經濟部水利署 98年度「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及「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委託及補助高雄縣政府工程執行

及經費支用情形查核意見

一、計畫執行進度

該府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98年度辦理工程如下：

（一）治理工程：計 13件工程，截至 98年 12月底止 1件已完

工，現正辦理決算作業、另 12件工程現正施工中。

（二）應急工程：計 16件工程，截至 98年 12月底止 8件已完

工，現正辦理決算作業、另 8件工程現正施工中。

（三）疏濬清淤工程：計 3件工程，截至 98年 12月底止均已

完工，並已辦理決算作業。

（四）復建工程：計 22件工程，截至 98年 12月底止均已發

包及施工中。

二、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用情形

（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抽查委辦及補助工程

1.98年度執行結果： 

（1）大遼排水第三標工程：委託縣府代辦工程發包總經費

159,748,564元，截至 98年度核撥 95,849,138元，實



際核銷數為 20,094,528 元，該府已撥付承包商

20,094,528元，本案尚未完工，請該府依「經濟部水

利署辦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

項」辦理撥款及經費核銷。

（2）鳥松鄉坔埔排水改善工程(第四期)：委託縣府代辦工

程發包總經費 157,742,000 元，截至 98 年度核撥

152,437,713元，實際核銷數為 109,533,502元，惟該

府已撥付承包商130,917,807元，本案尚未完工，請

該府儘速辦理經費核銷。

（3）岡山鎮劉厝分線改善工程(第二期)：補助該縣工程總

經費 12,000,000元，截至 98年度核撥 10,800,000元，

實際核銷數為 1,921,792 元，該府已撥付承包商

1,921,792元，本案尚未辦理決算，請該府依「經濟部

水利署辦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

項」辦理撥款及經費核銷。

（4）彌陀鄉鹽埕區域排水段易淹水地區第五期整治工程：

補助該縣工程總經費 15,509,580元，截至 98年度核

撥 13,958,622元，實際核銷數為 8,733,260元，惟該

府已撥付承包商 13,958,622元，本案尚未辦理決算，



請該府依「經濟部水利署辦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

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辦理撥款及經費核銷。

（5）阿蓮鄉土庫排水疏濬清淤工程併辦土石標售：補助該

縣工程總經費 1,428,201 元，截至 98 年度核撥

1,428,201元，實際核銷數為 1,428,201元，本案已完

工決算。

2.查核結果：

（1）經查「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補助疏浚清淤、應急

工程，已納入該府 98年度預算。

（2）「阿蓮鄉土庫排水疏濬清淤工程併辦土石標售」，經

查該疏濬清淤工程土石方係屬有價料者，請該府依據

本署「經濟部水利署辦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執

行作業注意事項」「十六、疏濬清淤土石方如包含有價

料者，以二本預算書分開編列合併發包，採公開招標

方式辦理。並依預算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辦理，收支不

得坐抵，土石標售收入由得標廠商依規定繳至縣(市)

政府後解繳國庫。」規定辦理。

（3）各項工程請該府依「經濟部水利署辦理易淹水地區水

患治理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請款，另暫



付款部份請儘速辦理經費核銷。

（4）應請該府就已完工尚未辦理決算之工程，儘速辦理決

算，其有節餘款者儘速繳回六河局。

（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抽查補助工程

1.執行結果：

（1）鳳山溪高工截流站上游 200公尺右側護岸災修復建工

程（莫拉克颱風）：本案於 99年 3月 4日開工，尚

未撥款。

（2）路竹鄉營前排水二仁溪匯流處復建工程（莫拉克颱

風）：本案於 99年 3月 11日開工，尚未撥款。

2.查核結果：

（1）「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抽查補助工程，該

府表示將納入99年度追加預算。

（2）本次抽查工程業已開工，請依「莫拉克風災縣（市）

管河川及排水復建工程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儘

速辦理請款與後續經費核銷。

三、內部控管機制

  主要係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



統」相關規定按月辦理填報各工程進度並加以控管。凡有進度落

後情形，均於該系統上登錄工程落後原因，加以列管，惟原因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工程進度落後達 20%以上，則另函文要

求承包廠商應確實依約執行，積極趕工，限期趕上工程進度。

四、計畫執行效益

（一）大遼排水第三標工程：排水路邊坡保護，擋土磚牆 597 平方

公尺、護坡磚 216 平方公尺、版橋 1 座，受益面積 570公頃。

（二）鳥松鄉坔埔排水改善工程(第四期)：排水路邊坡保護，擋土

磚牆 812 平方公尺、護坡磚 265 平方公尺、箱涵 1 座、生態池 1

處，受益面積 570公頃。

（三）岡山鎮劉厝分線改善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285.3公尺、擋土牆

118.5公尺、版橋 2 座，受益面積 149.24公頃。

（四）彌陀鄉鹽埕區域排水段易淹水地區第五期整治工程：改善水

路長度 600公尺，受益面積 12.23公頃。

(五) 阿蓮鄉土庫排水疏濬清淤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880公尺、擋土

牆 98.5公尺、版橋 19 座，受益面積 15.84公頃。

(六) 鳳山溪高工截流站上游 200公尺右側護岸災修復建工程（莫拉

克颱風）：改善水路長度 440.5公尺，受益面積 66.12公頃。



(七) 路竹鄉營前排水二仁溪匯流處復建工程（莫拉克颱風）：改

善水路長度 670.3公尺，受益面積 17.93公頃。

五、其他事項（會議結論）

（一） 98年度已完成之工程，請儘速辦理決算及繳回節餘款事宜。

（二） 98年度已執行完成之工程，請善盡維護及管理工作，以發

揮其效益，若需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並請儘速辦理交接事宜。

（三） 99年度已核定工程請儘速辦理發包先期作業，並請依本署

99年 1月 27日經水源字第 09915000570 號函轉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落實節能減碳

執行方案（修正本）」，考量綠色原則辦理規設事宜。

查核人員：第六河川局：吳淑貞、李宜靜

          會  計  室： 廖瓊霞 

工程事務組： 謝瓊儀

河川海岸組： 涂敬新       

查核日期：99   年     3   月     23   日


